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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店面空間優化輔導計畫
     店家名稱/品牌名稱    成果報告書
申請公司/行號：
申請人：
申請日期：

繳交本計畫書前，請申請者自行再次確認以下項目皆已完成填寫。
	繳交資料
	已完成檢查

	1、 成果報告書，共　　　　　 頁
	

	貳、	核銷資料，共　　　　　　 頁
	

	參、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共  1  頁
	

	肆、憑證黏貼單，共　　　　　 頁
	




1、 成果報告書
	店家/品牌名稱
	
	營業登記名稱
	

	聯絡人姓名
	
	公司統一編號
	

	聯絡人職稱
	
	負責人姓名
	

	聯絡人手機
	
	聯絡電話
	（　）

	聯絡人信箱
	

	公司/行號
登記所在地
	□□□（郵遞區號）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公司/行號
營業所在地
	□同上
□□□（郵遞區號）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執行過程說明
(300字內)
	可附照片並詳述執行過程或執行中所遇到之難點，後續如何應對等內容。

	成果形象照
	請提供至少5張照片，解析度至少達1200*1200像素以上，原始檔案請另附件寄至114changhua.design@gmail.com，信件主旨標註「【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店面空間優化輔導計畫-店家名稱-成果報告書】」

	效益說明及分析
	請針對計畫書撰寫內容詳述是否達成預期效益


	對本計畫建議事項
（無則免填）
	

	其他佐證資料
（無則免填）
	



	計畫經費核定表

	項目
	預算
經費
	實際
支出經費
	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如有異動請詳細說明

	出入口動線
無礙優化
	
	
	
	
	

	空間改造設計
	
	
	
	
	

	招牌及門面優化
	
	
	
	
	

	識別圖像整合設計
	
	
	
	
	

	燈光氛圍配置
	
	
	
	
	

	總計（含稅）
	
	
	
	
	補助款上限不得超過5萬，亦不得超過總經費50%


· 實際支出經費不得低於計畫書預算經費；若實際支出總經費低於計畫書預算總經費，核發補助經費將按比例刪減。
· 本店特此聲明成果報告書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若有造假不實之處經查發現，主辦單位得取消補助資格並要求繳回核發補助經費。
· 本店同意將此成果報告所提交圖文資訊授權予主辦單位於本計畫執行推廣使用，願意配合彰化縣政府相關專案成效追蹤。公司/行號
用印處


負責人印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貳、核銷資料
	公司/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
	

	受款銀行（或郵局）名稱
	

	銀行分行
	

	銀行代碼（共7碼）
	

	帳號
	

	戶名
	

	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請將存摺封面影印黏貼於此，帳號及戶名務必清晰，以利作業。



※本補助款採電匯方式入帳，非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需扣跨行匯款手續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經費實際總支出明細表
	公司/行號名稱
	
	聯絡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手機/電話
	

	項目
	金額
	憑證編號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友善空間
優化升級
	出入口動線無礙優化
	
	
	
	1.
2.
3.

	
	空間改造
設計
	
	
	
	1.
2.
3.

	品牌識別
優化
	招牌及門面優化設計
	
	
	
	1.
2.
3.

	
	識別圖像
整合設計
	
	
	
	1.
2.
3.

	
	燈光氛圍
配置
	
	
	
	1.
2.
3.

	總計（含稅）
	　

	公司/行號印章
	代表人/負責人印章

	
	

	※請按日期順序填寫各項目所產生之支出憑證編號於憑證編號欄位以利對應查照，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說明。
※補助款核銷須提交支出憑證正本，發票開立時間僅限改造期間開立之設計費用。自籌款部分請提交支出憑證影本，以辦理核銷作業。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肆、支出憑證黏存單
所屬年度：114年度                                      　核銷種類：□自籌款　□補助款     
	公司/行號名稱　　　　　　　　　　　　　　
	

	本頁報核科目名稱
	設計費-友善空間優化升級

	本頁憑證編號
	

	本頁核銷總額(大寫)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新臺幣(小寫)　　　　　　　元


※注意事項：
1.請將支出憑證(收據或發票)依日期順序由左邊至右整齊排列後，使用「膠帶浮貼」於憑證黏貼線上，面積大者在下，小者在上，由上而下黏貼整齊，單據間不得重疊。請按照科目及經費來源(自籌款與補助款)分張黏貼！
2.每張憑證(收據或發票)須詳載買受人抬頭、統一編號、日期、品名、數量、單價、總價、合計金額欄等資訊。
3.黏貼單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使用，並於本文件首頁填寫總頁數。
4.補助款相關支出憑證正本（以三聯式發票為主，如給付收據將扣除應付營業稅額）。
· 發票抬頭：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統一編號：97338423
5.補助款核銷須提交發票正本，發票開立時間僅限改造期間114/12/23~115/3/23開立之設計費用，如有114年度之支出憑證，請於115年1月30日（四）17:00前送達。自籌款部分請提交憑證影本，以辦理核銷作業。
---------------------憑-------證-------黏-------貼-------線-------------------------
本頁報核科目名稱：設計費-友善空間優化升級





肆、支出憑證黏存單
所屬年度：114年度                                      核銷種類：□自籌款　□補助款     
	公司/行號名稱　　　　　　　　　　　　　　
	

	本頁報核科目名稱
	設計費-品牌識別優化

	本頁憑證編號
	

	本頁核銷總額(大寫)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新臺幣(小寫)　　　　　　　元


※注意事項：
1.請將支出憑證(收據或發票)依日期順序由左邊至右整齊排列後，使用「膠帶浮貼」於憑證黏貼線上，面積大者在下，小者在上，由上而下黏貼整齊，單據間不得重疊。請按照科目及經費來源(自籌款與補助款)分張黏貼！
2.每張憑證(收據或發票)須詳載買受人抬頭、統一編號、日期、品名、數量、單價、總價、合計金額欄等資訊。
3.憑證黏貼單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使用，並於本文件首頁填寫總頁數。
4.補助款相關支出憑證正本（以三聯式發票為主，如給付收據將扣除應付營業稅額）。
· 發票抬頭：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統一編號：97338423
5.補助款核銷須提交發票正本，發票開立時間僅限改造期間114/12/23~115/3/23開立之設計費用，如有114年度之支出憑證，請於115年1月30日（四）17:00前送達。自籌款部分請提交憑證影本，以辦理核銷作業。
---------------------憑-------證-------黏-------貼-------線-------------------------
本頁報核科目名稱：設計費-品牌識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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